附件1

关于调整《沙坡头区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扶持方案（2025年—2027年）》部分内容
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各乡镇党委和政府，区委各部委办，区直各局办，各人民团体，区直属事业单位，区属国有企业：
为进一步提升《沙坡头区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扶持方案（2025年—2027年）》（以下简称《原方案》）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更好适应我区枸杞产业发展新形势、新要求，经区委、区政府研究同意，现对《原方案》部分条款内容进行优化调整。本次仅调整所列条款，未列条款与《原方案》保持不变，请各单位认真对照抓好贯彻落实。
一、调整内容
（一）将《扶持方案》第2条地力培肥：“按照1吨/亩，230元/吨奖补。2026年计划完成20000亩，中央集群项目投资520万元；2027年计划完成17000亩，中央集群项目投资442万元，”调整为“奖补标准不变。2026年计划完成40000亩，预计财政投资920万元（自治区财政投资400万元，沙坡头区财政投资520万元）；2027年计划完成20000亩，预计财政投资460万元（自治区财政投资200万元，沙坡头区财政投资260万元）。
调整理由：原计划地力培肥使用枸杞产业集群项目资金，但2025年9月30日集群项目批复中明确不能使用专项资金，因此将2026年、2027年地力培肥资金来源调整为自治区枸杞产业专项资金和沙坡头区本级财政资金。
[bookmark: _GoBack]（二）将《扶持方案》第3条节水滴灌示范建设：“按照方案300元/亩奖补散户，500元/亩奖补联农带农户。2026年计划建设面积2000亩，中央集群项目投资90万元；2027年计划建设面积2500亩，中央集群项目投资105万元”调整为“全部按照300元/亩奖补。2026年计划建设面积10000亩，使用沙坡头区本级财政资金300万元。2027年计划建设面积5000亩，使用沙坡头区本级财政资金150万元”。
调整理由：2025年节水滴灌建设面积14854亩，原计划使用中央集群项目资金，但批复要求不能用于直接奖补，只能通过招投标方式建设，且批复建设面积只有3200亩。因此2026年计划节水灌溉奖补面积10000亩，且联农带农奖补标准调整为300元/亩，资金来源为沙坡头区本级财政。
（三）将《扶持方案》第12条科技培训：“2026年、2027年沙坡头区财政每年计划资金6万元用于技术培训”调整为“2026年、2027年自治区枸杞产业专项资金每年计划资金6万元用于技术培训”。
调整理由：2025年、2026年自治区林业优势特色产业（枸杞产业）项目划拨培训费用。
综上，调整后，2025—2027年累计财政资金支出4292.30万元，较原计划4713万元减少420.70万元。
其中：2025年财政资金支出675.27万元（区本级资金293.94万元、自治区专项资金291.33万元、集群项目90万元），较计划减少1341.73万元；2026年财政资金支出2241万元（区本级资金1830万元、自治区专项资金186万元、集群项目225万元），较计划增加814万元；2027年财政资金支出1376万元（区本级资金1040万元、自治区专项资金186万元、集群项目150万元），较计划增加107万元。
二、其他说明
2026年最终金额以调整后标准和各条款实际完成规模据实核算。2027年视2026年实施情况，决定方案是否调整，资金据实核算。
《沙坡头区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扶持方案（2025年—2027年）》（卫沙党办发〔2025〕10号）有效期仍至2027年12月31日，本次调整内容与原方案一并执行，原方案未修改条款继续按原规定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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